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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3年10月17日

（2023）浙0702民初5065号
董建锋、汪掌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被告董建锋、汪掌兰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诉讼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702民初5065号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
确认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董建锋归
还贷款本金16.8万元，利息、罚息、复利3593.63元，共计
171593.63元(利息、罚息、复利计算至2023年6月28日，
之后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及人民银行相关规定计
算至实际结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汪掌兰对上述债务在
最高本金限额为24.7万元及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补
偿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范
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本
案依法由审判员董新贵独任审理，定于2023年12月7日
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兰溪街210号）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请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
述诉讼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16日
内。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破47号

本院根据欧阳东的申请于2023年10月7日受理欧
阳东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于2023年10月12日指
定浙江婺星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欧阳东的债权人应于
2023年11月16日前，向欧阳东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
人（通信地址：金华市婺城区雅苑街118号环球商务大
厦 C1 座 3 楼，邮政编码：321000，联系电话：
13586992385、13605793001）申报债权。本院已作出
限制消费令，限制欧阳东从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
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
的高消费行为。本院定于2023年11月21日上午10时
00分在婺北人民法庭第六审判庭（金华市环城北路
73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者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该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分析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1873号

曾扬武：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武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曾扬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
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
求：1、请求判令被告曾扬武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5万元
及利息3911.34元(利息从2022年3月21日计算至2023
年7月28日止，之后利息仍按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借款
本息实际归还之日止)。2、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
定于2023年12月12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诉前调3307号

宁波市优饰美地庄园家居有限公司、朱俊杰：本院

受理原告武义旺凯隆工贸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市优饰美
地庄园家居有限公司、朱俊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文书。原告诉请判令：一、由被告立即支付货
款33025元；违约利息1893.43元(利息从2022年3月12
日开始按LPR(4.3%)先计算至2023年7月12日，余利
息另计)。二、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开庭审理时间定于2023年12月4日14时30
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五法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3020号

周骏珑：本院受理的原告应小莲、陈涛与你之间的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726民初3020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一、
限被告周骏珑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应小莲
押金10000元及利息损失（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23
年9月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限
被告周骏珑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陈涛押金
10000元及利息损失（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23年9月
7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问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未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3025号

盛鑫钢：本院受理原告王红霞与被告盛鑫钢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并
定于2023年12月4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由审判员应秀萍独任审判。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3破33号

东阳市喜啦啦饮品有限公司各债权人：关于东阳市
喜啦啦饮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2023）浙0783
破33号公告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日期为：东阳市喜啦啦
饮品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23年9月25日上
午10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院巍山法院第2审判庭召
开。现因东阳市喜啦啦饮品有限公司案情变化等原因，
本院决定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间更改为2023年10月
24日上午10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院巍山法院第三审
判庭召开，其余公告事项不变。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破34号

东阳市凯盛工艺品有限公司各债权人：关于东阳市
凯盛工艺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2023）浙0783
破34号公告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日期为：东阳市凯盛工
艺品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23年9月25日上
午9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院巍山法院第2审判庭召
开。现因东阳市凯盛工艺品有限公司案情变化等原因，
本院决定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间更改为2023年10月
24日上午9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院巍山法院第三审
判庭召开，其余公告事项不变。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5224号

金超：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柯城姚建军水果商行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欠款16337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应诉/举证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独任
审理通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在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2民初5141号

蓝何敬：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椒江赛楠蔬菜批发商
行诉被告蓝何敬、叶辰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
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1002民初5141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相关告知书。
原告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2022）浙1002破
67号民事裁定书确定的债权共计66159元，并支付自
2022年7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66159元为基数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暂计至2023年6月5日止为2280
元）。本公告采用在浙江法治报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
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4年1月5日8
时45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479号

叶洪宾、王菊琴：本院受理（2023）浙1004民初
5479号原告浙江康达汽车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叶洪
宾、王菊琴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
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3年12月11日）。原告要
求一、请求判令二被告清偿原告垫付款81915.01元；
二、请求判令二被告以81915.01元为基数，赔偿原告
逾期利息损失(自2016年9月19日起至2019年8月19
日止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自2019年8月20日开始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
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暂算至2023年8月20日为
24646.99元；三、请求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由审判员王依兰进行审理，并定于2023年12月
12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民初1494号

朱骞晟：本院受理原告裘从斌与被告乐宜嘉家居集
团有限公司、朱骞晟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1023民初1494号
民事判决。本院判决：限被告乐宜嘉家居集团有限公
司、朱骞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裘从
斌劳务报酬215000
元及利息损失（利息
损失自2023年3月

3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所
指定的期间内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80元，由被
告乐宜嘉家居集团有限公司、朱骞晟负担；公告费560
元，由被告朱骞晟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执异15号

罗雪华：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天台下坊新墙体材
料厂、天台先龙新墙体建材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天台
县鑫菲新型页岩建材厂执行案件申请追加第三人罗雪
华为被执行人一案，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1023执异1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
追加罗雪华为(2023)浙1023执1327号案件被执行
人。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申请书通过本院提交，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逾期本裁定
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执异21号

胡西和：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徐春萍与被执行人天
台铭庭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执行案件申请追加胡西
和、董华平为被执行人一案，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浙1023执异2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
如下：1、追加第三人童华平为本院(2023）浙1023执1603
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对被执行人天台铭庭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在(2023）浙1023民初831号民事判决中
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追加第三人胡西和为本院
(2023）浙1023执1603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在其未
缴纳出资25万元范围内对被执行人天台铭庭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在(2023）浙1023民初831号民事判决中
确定的债务承担责任。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各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逾期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初7272号

苏筱敏：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岭市鑫跃鞋业有限公
司与被告苏筱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1081民初727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苏筱敏
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给原告温岭市鑫跃鞋业
有限公司货款32528元及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即
2023年7月24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并支付律师代理费2500元。案件受理费
613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173
元，由被告苏筱敏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3）浙1082民初6568号

吴伟剑（3310821995****5011）：本院受理原告
李王涛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82民初6568号
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要求：一、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
告借款21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21年7月1日
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完毕之日止暂算
至2023年7月2日计息50400元）。二、请求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9000元。三、本
案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
及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
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2023年12月4日
上午8时2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本案由审判员洪青卫独任审理。若未按时到庭参加诉
讼，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23）浙1102破8号

本院依据丽水浩橙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3年6月21日裁定受理丽水浩橙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9月8日指定浙江博翔
律师事务所为丽水浩橙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管理人。
丽水浩橙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
11月17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
区绿谷信息产业园山山梦想城B座七楼；邮政编码：
323000；联系人：1、应相业，联系电话：15857832844；
2、沈梦婷，联系电话：15268766907）申报债权，书面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
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丽水浩橙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11月23日9时在本院第9
号审判庭召开丽水浩橙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
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为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委
托代理人为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浙江春风健身器材有限公司、浙江联鑫厨具有限公司、俞
振贤、卢静波、金志洪：

根据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乔登工贸
股份有限公司在2021年6月4日签署的《债权转让移交协
议》(永五金资管 2021年第4号)，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已将各位债务人及其他担保人涉及的关于招商银行
金华分行与浙江春风健身器材有限公司等人的不良资产
债权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
债权、损失赔偿权) ( 详见标的债权明细表 ) 依法转让给浙

江乔登工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乔登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在
公告之日起向浙江乔登工贸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
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特此公告。

浙江乔登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永康市五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17日

标的债权明细表
截止基准日：2021年2月25日 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春风健身器材有限公司（招商）

债权本金

9893384.86元

债权利息

124458.33元

债权合计

10017843.19元

保证人

浙江联鑫厨具有限公司、俞振贤、卢静波、金志洪

浙江余姚博晟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81MA2H84CK0N)遗失余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年8月1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以及公司公章、财
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浙江余姚博晟置业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17日

遗失声明

杭州市拱墅区景苑路22号钢结构棚、莫干山路803号北
侧与807号南侧钢结构棚涉嫌违法建设的行为人：

经查，杭州市拱墅区景苑路22号钢结构棚面积980.71
平方米、莫干山路803号北侧与807号南侧钢结构棚面积
156.47平方米。上述两处为涉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进行建设的建筑物。为进一步调查核实两处建筑物
的建设行为人，请涉及该两处建设部分的搭建行为人到杭
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小河街道办事处（地址和联系人详见

备注）接受调查处理。
上述建设行为人请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小河街道办事处依法接受调查处
理，期限届满，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

联系人：羊一飞；联系电话：0571-88026654；拱墅区小
河街道办事处地址：杭州市拱墅区古运路99号。特此公告。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小河街道办事处
2023年10月17日

关于限期要求违法建设行为人接受调查处理的公告

近日，天台县公安局三合派出所以“一村一警”工作为契机，组织民警

走进辖区村庄，开展反诈拒赌宣传活动，向村民讲解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和

打击跨境赌博违法犯罪的相关知识。 通讯员 许尚高 汪靖瑶

本报记者 杨思思 通讯员 孙佳宁

本报讯 10月16日，记者从宁波市江北区举行

的“我调解 我普法”品牌启动仪式上获悉，当地创新

推出“在调解中普法，在普法中调解”的调普相融新

机制，助力矛盾纠纷化解。

据悉，江北区将组建一支基层法治骨干队伍，成员

具有“人民调解员”“法律明白人”双重身份。他们将发挥

扎根基层的优势，通过事前讲法、事中明法、事后析法等

“调普双向发力”的方式，带动群众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此外，江北区要求调解员在调解前，向双方当事

人宣读《守法提醒告知书》；在调解时，要针对所涉法

律问题主动释法明理；在调解后，要向双方当事人精

准普法，降低再次发生纠纷的概率。

启动仪式还发布了江北司法行政IP形象——

“北小法”，并成立“亲青调解团”。

通讯员 朱波 卞一夫 本报记者 江胜忠

本报讯 去年以来，永康市大力推进非警务事项

协同处置机制全省试点建设，全面深化警源治理，最

新数据显示，当地非警务事项分流率达78.2%；派出

所有效警情数下降23.5%，案件警情下降33.91%；

警源转化为信访案件、法院诉讼总量下降27.8%。

当地构筑“三级中心”，让“110”与“12345”

“141”融合贯通；建设市、镇、村三级社会治理中心，

实现治理数据全量归集、治理资源全量统筹。如“大

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八大部门实体化入驻市级社

会治理中心，由镇街干部、大综合行政执法队员、调

解员组建非警务事项即时处置队伍。发动基层网

格、党员、企业员工组建“义警”队伍，在辖区镇街和

公安派出所的指挥指导下，开展值班值守、矛盾纠纷

排查化解、非警务事项先期协同处置等工作。

同时，当地建立起数据研判、难题攻坚、督导考

核三项机制，实现多跨协同治理。非警务类群众诉

求办件效率从3-7个工作日提速至8小时内，警务

类警情到达现场时间平均缩短20%

反诈拒赌宣传“零距离” 非警务事项协同处置

“调解+普法”为民解忧


